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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以后的族谱中，相当常见的一项内容，就是有关宗族历史的记事，包

括祖先的来历，迁移和定居经过，盛衰演变，宗族的制度化建设等等。这些历史

叙述，大多是通过讲述历代祖先事迹来表达的，有些是以传记、行状、墓志铭等

形式出现的专文，有些则只是附在世系图(表)的个人生命资料中，有些则在族谱

的序跋中叙述，或详或简，或真或伪，或出于口碑相传，或妄抄公私史籍，或为

信史实录，或属荒诞不经。对于这些记载的史料价值，历史学家历来十分谨慎，

往往因着研究者的偏好有不同的评价和取舍。这类故事固然很多出于附会和传说，

即使是出于实事，也多经增饰虚构。不过，它们多少有一定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应该可以在被解读的基础上作为史料来利用。不能只以其所记

述事实本身是否足信来评价，而应考虑到有关历代祖先故事的形成和流变过程所

包含的历史背景，应该从分析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入手，把宗族历史的文本放到

当地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解释。本文试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族谱为例，作一初

步的讨论，不妥之处，尚祈批评指正。 

一、宗族历史的结构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大族的族谱记叙其祖先的历史，在叙事结构上有相

当明显的相似性。以这样一篇短文，不可能一一引证各种族谱的记载来作仔细的

分析，只想以上海图书馆藏《(广东)顺德竹园冯氏族谱》为例，因其有关祖先历

史的记载颇有代表性，我们可以从这个世居广东顺德县的家族对他们祖先历史的

记述，看到当地宗族历史的一般叙事结构。该谱《例说》云： 
 

我祖浙江钱塘人也，宦寓南雄，籍焉。自宋开禧元年南迁，止于新会古

朗甲朗底村，再迁南海之南畔，至五世迁居桂洲，六世再迁大良，七世因之，

明景泰三年辛未分县顺德，隶焉，遂为顺德大良竹园冯氏。缘先世无谱，是

以失传，但以南来之祖为一世祖云。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宗族的先祖的历史，虽然在具体的细节上可能千

差万别，但基本结构大都和这个宗族相似：先是在宋代由地处粤北的南雄南迁到

三角洲，然后经过数次迁居，大致在明代初年定居下来。从南迁到定居之间，往

往相隔了数代。关于这些祖先的事迹，上引《顺德竹园冯氏族谱》卷十《碑志》

中收录了历代祖先的墓志，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其中关于“始迁祖”的记录，有

《始祖墓碑志》云： 
 

我一世文泽祖，浙江钱塘人也，仕宋为雄州学正，宦寓南雄，因籍焉，

遂为南雄始兴县人，生二世福垣，宋乾道间浙江乡贡进士，绍禧初官大理评

事，宁宗登极，告养归里。开禧元年，因乡人之祸，二世祖奉祖由南雄珠玑

巷南迁，止于广州新会古朗甲朗底村，嘉定二年编图定籍。 

 
在这里，被奉为始祖的，是南迁者的父亲一代，南迁到珠江三角洲一代就成

了二世，然后经过几次迁居，到第六世才定居下来。同卷《竹园房九世中庵祖配



享昭嗣堂碑记》云：“……(一至五世)累世单传，转徙靡定，六世始有宣义、处

士两公，爱凤城山水明秀，定居大良。宣义公居西为西厅，处士公居东为东厅。” 

当地许多宗族的历史，在南迁祖先到定居祖先之间的几代人，常常都有这种

“转徙靡定”的经历，其间的细节当然各不相同，但在这些宗族的历史上，流动

不定则是宋元之间几代祖先的共同特点。不过，迁移也好，定居也好，都不意味

着宗族的建立。宗族的建立是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性建设的结果。现代人读族谱

资料，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把迁移和定居的祖先作为宗族历史的开创，其

实宗族的历史是由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的。所以，在宗

族的历史上，还有一类常常被特别记录下来的祖先事迹，就是在诸如设立祀田、

修建祠堂、编修族谱等等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在《顺德竹园冯氏族谱》中

有关这类祖先的事迹记载，在上引碑记中有云： 
 

盖宣义公之曾孙也，藉先人之绪拓土开疆于南门外，置地一段，方广五

亩，为堂构之诒，名其里门曰竹园，不忘本也。念宣义公为西厅之祖，未有

专祠，慨然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遂捐自置地以为倡。由是子

姓鸠工庀材，建昭嗣堂于里之北，以祀宣义公。前池后铺，归其僦于昭嗣堂，

以丰祀事。 

 
类似的事迹，该族谱中还有很多记载，这些记载是宗族历史中相当重要的内

容。由于该家族在清代中期，由始祖以下的五代一直都没有祠堂，所以，建立这

座六世祖的祠堂，实际上是该宗族整合起来的一个重要手段。有关这一点，涉及

其他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本文不拟展开，我们这里选摘的几段记载，展现出了

该宗族历史的基本脉络。要指出的是，本地区许多宗族的历史陈述，都采用了类

似的故事结构，这就是：在宋代(或者更早一点的时期)，来自“北方”的祖先先

是在南雄珠玑巷落户，后又从珠玑巷南迁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经过几代的流动迁

居，大致在元明之间选定基址，定居下来，再过了若干代之后，遂有人出来或建

造祠堂，或设立祭产，或编修族谱，宗族因得以维系和发展。在这类宗族历史中，

最重要的角色有三种，一是宋代由南雄迁移到珠江三角洲的祖先，我们姑且称之

为“始迁祖”(很多宗族把迁居祖或者迁移之人的上一两代作为宗族的“始祖”)，
二是在明初定居下来的祖先，我们姑且称之为“定居祖”或“入籍祖”(为何这样

称呼的理由下面将会讨论)，三是后来建立起各种宗族制度的祖先，在明代中期

之后，他们的后代逐渐开始建祠堂，置族田。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宗族的历史为例：

曾被近世学者誉为“真为一家之信史”的《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 1《宗支谱·族

姓源流》云： 
度宗咸淳末，保昌民因事移徙，有讳元龙者，与弟元凤、元虎浮桴南下，

散居九江上沙及清远琶江铁头冈新会水尾等处，而九江上沙乃元龙公之族

也……是为上沙始迁之祖。代远存经，世难齿历，行实多弗详……生二子，

长讳子志，次讳子议……子议字献谋，守庐墓，遂定著为广州府南海县九江

乡上沙里人。次子别宗，不敢嗣初祖，后世以献谋府君为始祖云。 

又同书卷 11《家传谱》： 

 
始祖讳子议，字献谋，迁祖讳元龙公次子也。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正

月，迁祖初抵南海九江……逮公始著籍……公长于元，老于明，凭基造家，

克承先志，绪业隆起，丰饶振里中。 

 



同前一个例子不同的是，九江朱氏的“迁祖”和“定居祖”只相差一代，而

且奉定居祖为“始祖”。虽然有这样的差别，故事结构其实仍然是相当近似的。 
除了上述几种祖先的故事外，还有一类角色是族谱中极常见的，就是攀附宋

代以前的帝王将相名人，有的甚至一直追溯到三代以上乃至黄帝，以标榜本族有

着簪缨世胄，名门望族的血统。关于宗族历史中这部分内容，学术界历来都知其

妄攀附会之悖谬，例如钱大昕早已指出这些内容“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①

虽然这类现象也有其社会、文化和心理的理由，但以往学者已经很多评论，无须

笔者置喙，下面着重讨论的是在宗族历史中有关宋代以后祖先故事的叙事结构与

明代以后地方社会历史的关系。 
 

二、历史的投射 
尽管珠江三角洲的族谱，常常将宗族的历史追溯到宋代甚至更早的时代，但

事实上，在明代以前，我们几乎看不到这个地区有什么“宗族”的存在。宋元时

期的珠江三角洲其实还处在开发初期的状态，这一地区的乡村社会，大致上仍处

在一个“传说”时代。② 无论在三角洲周边的丘陵地区，还是新淤积的平原，

都还在“披荆斩棘，辟地垦荒”③的阶段。无论是本地的土著，还是传说中所谓

的北方移民，大部分都还是筚路蓝缕的拓荒者。在许多后来编撰的族谱中，有关

宋明之间的祖先的记载，虽然大多会刻意炫耀祖先的身世，但仍会透露出他们的

祖先定居下来之前在这一带艰难创业的历史事实。下面这类记载在一些后来成为

本地区著名大族的族谱中是很常见的。中山小榄《麦氏族谱》云： 
 

逮四传至元俊公，又思山谷有限，子孙无穷，乃遍览他乡，适兹榄土，

见五峰拱向，九水潆徊，山川秀丽。既归，即奉必达公妣唐氏太夫人葬于葫

芦园，奉庆宗公莫氏太孺人柩葬于太平岭，尽以田园周诸族中贫乏者，罄其

盈余，移家榄溪凤岭之南，遂为小榄一世祖，时元至治三年也。 

 
把虚饰的成分去掉，这显然就是当时的移民开垦者拓荒经历的记录。 

明王朝军队征服广东之后，为建立王朝统治秩序，把地方势力收编为明王朝

的臣民，所采取的最重要一项措施，就是在把原来地方军事豪强控制的人口收编

为军户的同时，④ 收集无籍之人编入军队，⑤ 许多当地土著居民由此登记成为

明王朝的编户齐民。⑥ 很多后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当有势力的大族，如顺德

大良罗氏，香山小榄何氏，新会外海陈氏、新会三江赵氏等等，在明初时的先人，

                                                        
①（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6《巨野姚氏族谱序》。 

②嘉庆《(顺德)龙山乡志》卷首《龙山总论》：“龙山旧属南海，向未有志，各家谱乘，亦

多缺而不全。故邑志所载，宋唐以上，传者寥寥，至有元一代，事迹全阙。考古者实不无数

典忘祖之讥。要之，苦于无志，非无人也。自入明以来，人文奋兴，后先接踵。”又顺治《南

海九江乡志·序》：“南海乡落，九江实称最，唐宋以上，其时尚在岛屿，无论也。” 

③《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26《杂录谱》。 

④万历《广东通志》卷6《事纪五》载：仅是洪武十六年，何真就在广东为明朝“收集土豪

一万六百二十三人”；参见黄佐《广州人物传》卷11《区禹民传》；卷17《关敏传》《张仲

贤传》《梁曾甫传》。 

⑤焦竑：《国朝献征录》卷99载：“王溥……时兵起无粮无籍军，都司咨取甚亟。溥曰：国

以民为本，今一概起取，赋税从何出耶，遂奏闻上是之，只起无籍，余皆获免。” 

⑥参阅拙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户籍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都有被编入军伍从戍的经历。① 他们由此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根据当时的记

载，收编进军队的对象主要是被称为“蛋户”的本地土著。② 明朝政府将他们

编集起来之后，组织他们在这一带屯田。这一措施不但加速了三角洲的开发，更

是当地人口大量定居下来并编入国家户籍的重要契机。《中山榄镇刘氏族谱》载： 
 
乡在宋元时无屯田。至国朝洪武间，兵火残破之余，人民凋谢，田野蓁

芜，居者不能固藩篱，耕者不能尽陇亩，遂分拨附近卫所官军屯耕戍守。所

于小榄者十一，隶治广州后卫也；所于大榄者五，隶治广海卫也。屯军比至，

举全榄之地与土著之民共之。藉产之没入官者为屯田，择地之不彷者为营舍。

官司复遴选乡人之老成正直者签督其事以屯田，俟事上报签督者例得附名于

公移。我祖斋公讳孟富者与焉。刘所适屯于吾宅之前，延袤缭绕，又迫于其

右。吾祖时方有事，签督不能自庇，白状于提督府，都御史萧公与之司平，

移檄所司体勘，凡无刘氏屋宇影占者，悉属诸所。 

 
由同一族谱的记载，我们知道此人在洪武时被编为大榄都第三图里长。相信

许多当地的土著或新定居者在当时都有类似的经历。可以想见，明代以前已生活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居民，在明初通过编入里甲，获得了编户齐民身份。与此前

的土地垦殖初时一般由土著人口自行开发不同，从明代初年开始，国家的权力通

过户籍登记、赋税征收和收集军伍、经营屯田等途径，介入到了珠江三角洲的开

发过程，③ 明王朝在这里广设屯田和编制里甲户籍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使

很多垦殖者因此定居下来，在他们拓殖的沙田附近，以一些山边或高地为依托，

聚集并形成了早期的村落，如香山县的小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来兴起的所

谓地域性宗族，很多都是在这些村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代正统天顺年间发生的黄萧养之乱，④ 是珠江三角洲社会演变的重要转

折点。平定黄萧养时明朝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在地方社会上划清了正统性的界线。

尤其是重新整顿和编制里甲户籍，⑤ 作为重建地方秩序的重要手段。许多乡民

也通过登记或重新确认自己的户籍身份成为国家编户齐民，⑥里甲户籍成为他们

                                                        
①分别见《顺德北门罗氏族谱》，《恩荣谱》；《(新会)外海乡陈氏族谱稿》；《(新会)三

江赵氏族谱》卷2；类似事例太多，恕不一一列举。 

②《明太祖实录》卷143载：“洪武十五年三月癸亥，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蛋户万人为水军，

时蛋人附海岛，无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万历《广东通志》卷6《藩省志·前事》

载：“广州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蛋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

寇，不时出没，掠夺人民，殊难管辖，请徙其人为兵。庶革前患……皆从之。” 

③松田吉郎曾经指出明初存在着“义民”开发在“知县”指导下进行的事实。（见松田吉郎

《明末清初广东珠江デルタの沙田开发と乡绅支配の形成过程》，《社会经济史学》第46卷

第6号） 

④关于黄萧养之乱的经过，参阅郭棐《粤大记》卷3《事纪类》；黄瑜《双槐岁抄》卷7《黄

寇始末》。 

⑤《中山榄镇刘氏族谱》中的《刘氏籍贯沿革》一文载：“刘氏自洪武迄景泰，世为大榄都

第三图里长。榄原设七图。正统时黄贼萧养作乱，人民凋落，户口减耗，并为三图矣。天顺

六年，刘氏自第三图移附于榄一。” 

⑥顺德沙滘乡《楚旺房陈氏族谱》记载了一个相当典型的事例：“环翠氏曰：子因先生早失

怙恃，不知上代根源。又值正统十四年黄萧养之乱，各人惶走，失于收拾。遂于本年八月十

九，会同排年三十余人，在县陈告，取文送布政司，开库揭查洪武至正统（黄册），始知我

祖生于大元，至洪武十四年立籍，实年三十岁，田地塘共五十四亩四分，与伯祖德兴两户平

对。赖列祖积置增税，并前三顷余亩。后分三户，宣德七年在昆兴户内分析。皆有条款，俾



与王朝拉上关系，证明自己正统性的社会身份的重要资源。与此同时，一些地方

官员和本地士大夫更为积极地在地方社会推行教化。他们把宋儒的宗法理论和礼

仪运用在乡村中，一种基于士大夫文化价值的地方制度——宗族——逐渐普及开

来。① 关于珠江三角洲宗族发展的历史，这里很难详细讨论。②以下一段资料

记述的可能是一个由定居到建立起士大夫化宗族的典型例子，撰于嘉靖三十三年

的新会潮连《芦鞭卢氏宗祠碑记》云： 
 

余初祖宣教翁，宋末自南雄迁居古冈华萼都三图四甲潮连乡芦鞭里。迄

今十三四叶矣。九世孙永雄，独慨然祖祭无所，愿立祠焉。和之者七世孙荃

也，九世孙永禄也，锦也。爰集众议，佥是之，永禄翁遂捐己输该蒸尝之资，

率众购地于乡社之左。成化丁未腊月，四翁督工，建一正寝祠焉……至正德

戊辰，十世孙协者，又凿山建一后寝焉……麟（即本文作者——引者按）幼

学于给事中余石龙先生之门，议及初祖之祠，请撰一记。先生曰：庶人此举，

僭也，弗许可。麟退而考诸群书，及司马影堂之说，与一峰罗氏，亦祖程氏

以义起之云。盖与朱子疑禘之说，并行不悖。诚所谓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

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而开业传世之本也。乃知不迁之祠，未为不韪也。③ 

 

这段文字记录了在明代中期一个世代聚居的家族如何通过建立祭祖的祠堂

建立起宗族的历史。在他们希望通过采用士大夫的礼制去建立宗族的时候，他们

的资格显然曾经受到了质疑，他们所建的祠堂曾经被指僭越，但后来随着祭祖和

祠堂礼制的修订，到嘉靖中期，这个宗族已经有可能申辩本族宗祠具有合法性的

理据。此后，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仿照士大夫的宗族，修族谱，建祠堂，建立一

种符合士大夫文化规范的宗族。后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不少大族，就是在大致差

不多的时代，经历过大致相同的过程而形成为宗族的。 
在上述历史过程中，由户籍登记而获得的编户齐民社会身份的延续，与在士

大夫化的礼仪基础上普及起来的宗族发展，在制度和文化上相当巧妙地结合起来，

成为明代以后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形成对国家正统性认同的主要手段。而在同一

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宗族历史记述，无论在情节上有多少真实性，作为这样一种认

同的表达，必然都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投射。 
 

三、宗族历史的意义 
明代以后的珠江三角洲宗族历史记述，虽然不能说是信史，但我们的确可以

看出其叙事结构大致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前本地区宗族社会发展的实况。不过，值

得我们研究的，不仅仅是这种历史叙事本身所蕴含的事实，更有意义的是，在宗

族历史叙述中，无论是真实记录也好，附会虚饰也好，都是后来被刻意记录下来

的，因而是人们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记忆，而这种集体记忆，在地方社会发展的历

史过程，更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 
                                                        
子弟传留，永重宝。弘治六年重阳日记。” 

①参见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Vol. 15, No.1( Jan.,1989),pp.4～36. 

②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

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科大卫：《皇帝与祖先：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③《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25《艺文谱》。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历史中，除了妄托攀附古代名人之外，最易引起考

据家质疑的，是宋元时期南迁祖先的故事。这类故事大多矛盾百出，令人难以信

史视之，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南雄珠玑巷的传说。这一传说有许多不同的版

本，关于迁移的原因、时间、路线以及其他细节，亦多有出入。① 无论是以往

一些士大夫，还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一般都知道珠玑巷南迁传说的主要情节并不

可信， 不过同时大都认为这一传说反映了宋代中原地区向广东移民的历史事实。

如陈乐素教授早就指出这一传说其实是出自明朝，但他强调这一传说与宋代以后

移民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有联系，认为具有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团结互助

的作用。② 在众多讨论中，最值得重视的是科大卫的意见，他指出珠玑巷南迁

传说是一个关于宗族肇基的传说，它所强调的是定居的历史，并指出了这一定居

的历史与户籍登记的关系。③ 科大卫的见解启发我们，珠玑巷传说有两方面特

别重要的意义，一是证明自称珠玑巷移民的先世不是本地的土著，二是作为他们

的户籍有来历的证据，而这两点与明代前期珠江三角洲地方历史发展有重要关联。 
在珠玑巷故事的比较完整版本中，大多包括了一项最基本的内容：这批一起

由粤北南迁的人们，从原籍取得政府的迁移文引，合法地迁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定

居，他们一来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已经到当地政府办理户籍登记。顺德龙江《黄

氏梅月房谱》载当时迁移者赴县缴引时呈上的《立籍词》曰： 
 

（卢）远等历祖僻住珠玑村，各姓户籍，有丁应差，有田赋税，别无亏

缺。外无违法，向恶背良。为天灾人祸，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

及今奉旨颁行，取土筑设寨所，严限此引，下民莫敢不遵。以远等切思近地

无处堪迁，传闻南方土广人稀，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本年正月初十日，

赴府立案批引，限十日起程，沿途经关津陆岸，比照通行。至于四月十二日，

到邑属太艮都古莨甲莨底村，费用殆乏，难以迁行。借投土人龚应达草庐寄

歇。未敢擅自作寓，兜百口相告，签名团词粘引，到老爷台前，俯乞立案增

图定籍。 

 
珠玑巷传说的内容，特别是关于迁移入籍这一情节，很显然是配合明代里甲户籍

制度形成的。这一传说的重点在户籍登记上面。前面提过，明初收集军户，编制

户籍的措施，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许多宗族历史的起点，户籍编制与收集军兵虽

然可能是两件不同的事，但实际执行时似乎是结合起来进行的。因为里甲户籍编

制时需要做的重要一环，就是确定每一户是民籍还是军籍（还有其他种类），而

当时被强行编入军户的对象，主要是当地的土著，尤其是被指为蛋户的人。这一

政策的实施，在一些族谱中仍可找到线索。如番禺《胡氏族谱》载： 
 

（八世）讳广端……生洪武丙辰，终永乐己丑……按旧谱称公性资自然，

襟怀豁达，家蓄饶裕，十八岁失怙恃，时国初垛集军伍，又以税粮编为里长，

公独身支持，事无不举。 

 

这类记载一般不会提及他们的祖先是否因蛋户身份被编入户籍，或者是族谱的编

                                                        
①关于珠玑巷南迁故事的种种版本，可参见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 

②陈乐素：《珠玑巷史事》，《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 

③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Vol. 15, No.1( Jan.,1989),pp.4～36. 



者有意隐瞒，或者在编族谱时，关于祖先身份的记忆，早已在流传中迷失，我们

似乎没有必要深究。唯需注意的是，当时户籍编制涉及的身份认同，包含了相当

明显的等级区分意义。被编入军户的对象，不但很多原来是蛋户或所谓的“无籍

之徒”，而且被编为军户之后，承担的差役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

明代人一般都以脱离军籍为幸。《（东莞）圆沙王氏家谱》记载其四世祖在明初

入籍的故事云：“公讳里宝……洪武二十七年甲戌，都督刘公恭至邑，编垛集军，

而公亦以淳善见免，里排佥举乡训得练隶民籍，是以优游田里，克终其天年。”

看起来，此人本来也是垛集为军户的对象，族谱说是因为他“淳善”得到幸免，

显然很难令人相信。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个例子至少反映出，能够逃避编为军户，

被看成是一种幸运。珠玑巷传说的出现，是否与这种目的有关，我们没有直接的

证据，姑且可以作为一种可能性加以考虑。尽管我们不能断定族谱中有关祖先来

历和户籍登记的故事与当时逃脱军籍的企图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族谱中关于

明代甚至更早期祖先的户籍来历的故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所要应付的，

显然是明代户籍登记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种种与确认身份有关的现实问题。 
珠玑巷传说或者类似的故事，并不只是为应付明初户籍编制的问题，更由于

黄萧养之乱以后，证明和维持正统性的身份认同，在地方社会秩序中具有更为重

要的意义，在宗族的历史中强调这一类的传说，往往有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

例如，对于后来的宗族发展而言，明代初年在地方社会形成的正统性身份认同的

符号，如户籍登记和非蛋户身份的确认等等，都是宗族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和维系

宗族认同的重要资源。在宗族历史中记录户籍来历的同时，又把原来可能只是在

口头流传的先代祖先的历史追溯附会为宋代由北方南迁，是一种划清界限、确认

身份的话语表达。这在地方控制和争夺资源等方面，同样有相当实际的作用，关

于这一点，我在其他文章已经有所讨论，此处不赘。① 
在宗族历史的陈述中，除了户籍登记以外，另一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品官之

家”的来历。这一点在多数族谱记载由于胡妃（或苏妃）事件南迁的珠玑巷传说

中并没有被强调，但在其他版本的南迁传说中，往往是特别被强调的内容。可见

有关迁移历史的不同版本，可能要应付的问题是不同的。强调祖先士宦身份的故

事，固然有炫耀身份地位的心理和社会需要，同时也和明代宗族制度发展的历史

有直接关系。因为明代礼制规定只有品官之家才可以合法地建立家庙式的祠堂，

虽然嘉靖以后建立家庙式的祠堂已相当普遍，并不只限于品官之家，但是祠堂被

看成是士大夫身份的文化象征的意义并没有改变。于是在族谱中“私造官阶，倒

置年代，遥遥华胄”② 成为普遍的时尚。在广东南海的沙头乡，民间一直流传

一个故事，说当地一支崔姓宗族，本来没有资格建祠堂，被官府派员查禁的时候，

从邻近一支据说是宋代名宦崔与之后代的家族借来崔与之的画像张挂在祠堂里，

从而避过了被查禁的劫难。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并不重要，它告诉我们，在乡

村中，一般的乡民都知道建立祠堂，是以具有一定的官宦身份为条件的。可以合

法地建祠堂，意味着在身份地位上和其他没有同样权利的人们区别开来。关于这

一点，过去已经有很多讨论，本文没有必要再重复。唯需指出的是，在珠江三角

洲地区宗族发展历史上，非土著的族群身份，编户齐民的社会身份和士宦之家的

文化身份，都是在明代国家制度的变化过程中成为在地方上寻求正统性身份认同

的重要资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同宗族的祖先虽然可能有完全不相同的历史，

                                                        
①见拙文《宗族与沙田开发》，《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

—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②（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6《巨野姚氏族谱序》。 



但与这些内容相关的事实被特别重视地记录下来，甚至还可能特别在这些内容上

虚构添加了有关事实，形成大致相近的故事结构，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国

家认同建立的手段和结果。 
 

四、结语 
简单地说，明清宗族的形成，基本上是一种文字社会传统的创造，文字编纂

族谱对口述传统的祖先故事进行改编和记录，是地方性的士大夫宗族形成过程中

的文化创造。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历史陈述，反映出了在文字编纂的族谱中如

何把文字谱牒产生之前和后来现实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口述传统，改造成为一

种文字传统的过程。宗族的历史记述，反映了明代珠江三角洲社会发展的一个关

键的转变，即定居和国家认同的形成，这在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的文化整合历史中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族谱中有关不同时期祖先的历史记载，显示出珠江三角洲的

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中期之后士大夫运用正统性的制度和文化象征去建立国家认

同的结果。 
 

（本文收入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

317—329页。） 


